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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0 兆赫頻帶的可用頻譜

指配予雙頻營辦商用作提供 GSM 服務的頻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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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0 兆赫 960 兆赫

800 兆赫頻帶的可用頻譜

指配予雙頻營辦商用作提供 GSM 服務的頻譜



1800 兆赫頻帶的可用頻譜
1780.1 兆赫

1875.1 兆赫

1710.5 兆赫 1785 兆赫

1805.5 兆赫 1880 兆赫

1800 兆赫頻帶的可用頻譜

指配予雙頻營辦商及單頻營辦商
用作提供 PCS 服務的頻譜

指配予雙頻營辦商及單頻營辦商
用作提供 PCS 服務的頻譜



指配額外頻譜予現有流動網絡營辦
商的迫切性
! 有營辦商向電訊管理局反映其頻譜緊絀的問
題，並申請增配額外頻譜。

! 2004年11月29日，電訊局長發出聲明，制定
有關現行 2G 服務牌照期滿後流動通訊服務的
發牌方法，當中並決定指配位於 800 兆赫及
1800 兆赫的可用頻譜予現有的營辦商，作以
下用途：

" 擴充網絡容量和改善服務質素；及

" 提供更先進、佔用更多頻寬的多媒體服務。



流動網絡營辦商現時所獲指配的頻
譜
! 三家雙頻營辦商

" 使用 900 兆赫及 1800 兆赫的頻譜提供服務
" 各獲指配 19.9 兆赫 x 2 的頻譜

! 三家單頻營辦商

" 只使用 1800 兆赫的頻譜提供服務
" 各獲指配 11.6 兆赫 x 2 的頻譜



已指配頻譜的實際使用情況

! 所有營辦商都能有效率地使用其獲指配的頻譜

" 所有營辦商均為大量客戶提供服務；及

" 所有營辦商的頻率再用率及頻譜使用效率均能達至
高水平。



建議中的頻譜指配辦法 (1)

! 把可用頻譜平均分配予六家現有的營辦商。

! 把 800 兆赫及 1800 兆赫頻帶的可用頻譜分成
六等份，即每份的頻寬為 1.6 兆赫 x 2 。

! 指配該六等份可用頻譜予六家營辦商。



建議中的頻譜指配辦法 (2)

! 位於 800 兆赫的份額擬指配予雙頻營辦商
! 位於 1800 兆赫的份額則指配予單頻營辦商

" 單頻營辦商因而可較快地擴充網絡容量，紓緩頻譜
緊絀問題。

" 否則，他們須更新其發射網絡的設計，並購買額外
的設備與軟件，使其網絡支援雙頻操作。

" 雙頻營辦商的網絡已能於900兆赫頻帶運作，他們
只需要進行相對較少的網絡更新工作，便可使用
800兆赫頻帶。



建議中的頻譜指配辦法 (3)

! 電訊局長並不反對營辦商作出協調，自行選擇
該六等份可用頻譜。

! 但如營辦商未能達成協議，電訊局長則需要制
訂一個公平而具透明度的指配辦法。



建議需繳交的頻譜使用費 (1)

! 這次營辦商一旦獲指配額外頻譜，便須按其新
增頻譜數量，繳交頻譜使用費，計算辦法與現
有獲指配頻譜所適用的計算方法相同。

" 新增頻譜只是輕微增加營辦商現有獲指配頻譜的數
量。

" 預期新增頻譜只用作提升營辦商的網絡容量，改善
服務質素。

" 預期新增頻譜只用作提供相同服務，向客戶收取相
同費用。



建議需繳交的頻譜使用費 (2)

! 營辦商須按照《電訊（頻譜使用費的水平）（第二代
移動服務）規例》中所釐定的水平，就其新獲指配的
額外頻譜繳交頻譜使用費，計算辦法與現有獲指配頻
譜所適用的計算方法相同，即
" 新牌照發出後首五年，持牌人每年須按獲指配頻譜數量繳付
頻譜使用費，以每兆赫145,000元計算。

" 自第六年起至牌照有效期屆滿為止，持牌人每年須繳付的頻
譜使用費為持牌人網絡營業額的5% ，或按持牌人獲指配頻
譜數量以每兆赫1,450,000元計算，兩者以較高者為準。

! 這項頻譜使用費於營辦商現行牌照期滿並獲發新的流
動傳送者牌照後始須繳交。



公眾諮詢中所收意見書的要點 (1)

! 所有六家現有的營辦商均歡迎政府指配額外的
頻譜。

! 四家營辦商贊成建議中的指配頻譜辦法。

! 其餘兩家為雙頻營辦商，提出反對。

" 他們聲稱如獲指配800兆赫的頻譜而非1800兆赫的
頻譜，便須作出額外的投資。

" 他們各擁有兩個2G服務的牌照，認為每個牌照應可
各獲指配一份額外的頻譜。



公眾諮詢中所收意見書的要點 (2)

! 四家營辦商不同意取消不可使用2002年指配的
額外頻譜提供第三代流動通訊服務的規定，以
及不向是次指配的額外頻譜作出上述同樣的規
定。

! 一名人士認為應透過公開拍賣方式，讓所有人
士均可參與競投。



公眾諮詢中所收意見書的要點 (3)

! 另外一名人士認為政府應保留可用頻譜，供未
來流動通訊市場發展之用，且不應在 “頻譜政
策檢討”及 “固網服務與流動服務匯流檢討”有
結果之前作出指配。



徵詢意見

! 政府現正研究收到的意見，並將盡快就指配可
用頻譜的辦法作出建議。

! 請委員備悉是項公眾諮詢工作的進展，並就指
配800兆赫及1800兆赫頻帶的可用頻譜一事提
供意見。



完


